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勞全字第3號

聲  請  人  陳星同 

代  理  人  施宇宸律師

            何建毅律師

相  對  人  台灣萊默耳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盧慧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

態之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96年5月4日起受僱於相對人，

擔任技術服務副總經理，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116,000

元。被告竟於112年11月30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為由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以該日為

聲請人最後工作日。聲請人於112年12月12日以存證信函通

知相對人願繼續提供勞務，然遭相對人拒絕，兩造業經行政

調解不成立。相對人稱其有業務緊縮，然聲請人所屬部門自

111年至112年累積訂單之金額較前一年有所成長，並無業務

緊縮之情，且由物流部門主管兼任技術服務部門主管。又縱

相對人確有業務緊縮之情，亦應優先採取其他手段，始符合

解僱最後手段性，然相對人卻逕行資遣聲請人，自屬違法解

僱，故兩造之僱傭關係應仍存在。另相對人為跨國企業，如

繼續僱用聲請人並無何困難，且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出確認

僱傭關係存在（下稱本訴事件）之訴，為此聲請人爰依勞動

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聲請定相對人應繼續僱傭聲請人

及應按月給付薪資之暫時狀態處分。並請求：相對人應於本

訴事件終結確定前，依系爭勞動契約繼續僱用聲請人，並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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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給付聲請人116,000元。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因向對人近年虧損，德國總部下達裁員計

畫，聲請人及其他4名員工均依此裁員計畫遭相對人資遣，

聲請人雖主張訂單金額有所成長，然相對人是否有獲利，尚

須將營運成本支出、進出貨銷售狀況、及整體財務狀況為一

體考量，並非僅以單一部門訂單金額增加，即遽認相對人並

無業務緊縮之情，是聲請人之主張，要屬無據，顯無勝訴之

望。又相對人資遣聲請人後，並未就聲請人職位另行招聘員

工，而僅由物流部門主管兼任，是相對人亦無其他可迴避資

遣之手段，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故兩造之傭契約已於

112年11月30日合法終止。又相對人雖為跨國集團之台灣子

公司，如集團整體營運不佳，相對人亦需遵從相關裁員計

畫，如要求相對人繼續僱傭聲請人，無疑強迫聲請人承擔經

濟上之負擔，而影響相對人在亞太區市場之存續，相對人實

有重大困難。加以聲請人並未就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有何防

止重大損失或避免急迫危險之必要，且聲請人未釋明其資力

有何不足維持基本生活所必要。並聲明：聲請人之請求駁

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

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

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49

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立法理由明載：勞動事件之勞工，

通常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基於此項特性，於

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進行中，如法院認勞工有相當程度

之勝訴可能性，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時，宜依保

全程序為暫時權利保護。其規範旨趣非僅暫時性滿足勞工生

活上之急迫需求，尚寓有使勞工繼續工作以維持其職業上技

能及競爭力，涉及其工作權、人格權之保護。上開規定係斟

酌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定，性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

第1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必要性等要件之具體化，法院應

就個案具體狀況，審酌勞工勝訴之望，及對雇主客觀上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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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其繼續僱用之利益等情形，為自由之裁量（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抗字第1014號裁定參照）。

四、本件聲請人對相對人提起本訴事件，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

1項規定，聲請命相對人於本訴事件判決確定前，應繼續僱

用伊，並按月給付薪資116,000元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

查，相對人因業務緊縮，此有相對人歷年損益表、財務報告

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在卷可稽（見本訴事件卷第21頁、41至60

頁），且相對人在此次裁員計畫中，除聲請人外，尚有合意

資遣另外4名員工，並將聲請人之職務則由物流部主管即訴

外人DENNIS兼任等情觀之（見本訴事件卷289至290頁），要

難認相對人業務並無減縮之情。而聲請人僅以單一部門訂單

金額尚有成長，即逕認相對人並無業務緊縮之情，是聲請人

是否有勝訴之望，顯有疑義。又查，相對人已以每月平均工

資138,584元為基礎，計算資遣費及預告工資予聲請人，足

認聲請人遭資遣後持有高額現金，客觀上足以支應其於訴訟

期間之一般生活所需，而無陷於急迫危險之情事。且相對人

已將聲請人原職位改由物流部主管兼任，若令相對人繼續以

原職位或相當之職位僱用聲請人，不僅紊亂相對人之組織架

構，客觀上亦增加其管理及人事成本，難謂相對人非顯有重

大困難。綜上，將兩造之利益及不利益對比衡量，仍認聲請

人就本訴事件有勝訴之望及相對人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

難，均未予釋明，與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不符，爰

以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經核於法並無不合。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5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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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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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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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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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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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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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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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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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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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勞全字第3號
聲  請  人  陳星同  
代  理  人  施宇宸律師
            何建毅律師
相  對  人  台灣萊默耳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盧慧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96年5月4日起受僱於相對人，擔任技術服務副總經理，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116,000元。被告竟於112年11月30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為由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以該日為聲請人最後工作日。聲請人於112年12月12日以存證信函通知相對人願繼續提供勞務，然遭相對人拒絕，兩造業經行政調解不成立。相對人稱其有業務緊縮，然聲請人所屬部門自111年至112年累積訂單之金額較前一年有所成長，並無業務緊縮之情，且由物流部門主管兼任技術服務部門主管。又縱相對人確有業務緊縮之情，亦應優先採取其他手段，始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然相對人卻逕行資遣聲請人，自屬違法解僱，故兩造之僱傭關係應仍存在。另相對人為跨國企業，如繼續僱用聲請人並無何困難，且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下稱本訴事件）之訴，為此聲請人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聲請定相對人應繼續僱傭聲請人及應按月給付薪資之暫時狀態處分。並請求：相對人應於本訴事件終結確定前，依系爭勞動契約繼續僱用聲請人，並按月給付聲請人116,000元。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因向對人近年虧損，德國總部下達裁員計畫，聲請人及其他4名員工均依此裁員計畫遭相對人資遣，聲請人雖主張訂單金額有所成長，然相對人是否有獲利，尚須將營運成本支出、進出貨銷售狀況、及整體財務狀況為一體考量，並非僅以單一部門訂單金額增加，即遽認相對人並無業務緊縮之情，是聲請人之主張，要屬無據，顯無勝訴之望。又相對人資遣聲請人後，並未就聲請人職位另行招聘員工，而僅由物流部門主管兼任，是相對人亦無其他可迴避資遣之手段，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故兩造之傭契約已於112年11月30日合法終止。又相對人雖為跨國集團之台灣子公司，如集團整體營運不佳，相對人亦需遵從相關裁員計畫，如要求相對人繼續僱傭聲請人，無疑強迫聲請人承擔經濟上之負擔，而影響相對人在亞太區市場之存續，相對人實有重大困難。加以聲請人並未就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有何防止重大損失或避免急迫危險之必要，且聲請人未釋明其資力有何不足維持基本生活所必要。並聲明：聲請人之請求駁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立法理由明載：勞動事件之勞工，通常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基於此項特性，於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進行中，如法院認勞工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時，宜依保全程序為暫時權利保護。其規範旨趣非僅暫時性滿足勞工生活上之急迫需求，尚寓有使勞工繼續工作以維持其職業上技能及競爭力，涉及其工作權、人格權之保護。上開規定係斟酌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定，性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必要性等要件之具體化，法院應就個案具體狀況，審酌勞工勝訴之望，及對雇主客觀上得否期待其繼續僱用之利益等情形，為自由之裁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014號裁定參照）。
四、本件聲請人對相對人提起本訴事件，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聲請命相對人於本訴事件判決確定前，應繼續僱用伊，並按月給付薪資116,000元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查，相對人因業務緊縮，此有相對人歷年損益表、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在卷可稽（見本訴事件卷第21頁、41至60頁），且相對人在此次裁員計畫中，除聲請人外，尚有合意資遣另外4名員工，並將聲請人之職務則由物流部主管即訴外人DENNIS兼任等情觀之（見本訴事件卷289至290頁），要難認相對人業務並無減縮之情。而聲請人僅以單一部門訂單金額尚有成長，即逕認相對人並無業務緊縮之情，是聲請人是否有勝訴之望，顯有疑義。又查，相對人已以每月平均工資138,584元為基礎，計算資遣費及預告工資予聲請人，足認聲請人遭資遣後持有高額現金，客觀上足以支應其於訴訟期間之一般生活所需，而無陷於急迫危險之情事。且相對人已將聲請人原職位改由物流部主管兼任，若令相對人繼續以原職位或相當之職位僱用聲請人，不僅紊亂相對人之組織架構，客觀上亦增加其管理及人事成本，難謂相對人非顯有重大困難。綜上，將兩造之利益及不利益對比衡量，仍認聲請人就本訴事件有勝訴之望及相對人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均未予釋明，與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不符，爰以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經核於法並無不合。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5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勞全字第3號

聲  請  人  陳星同  

代  理  人  施宇宸律師

            何建毅律師

相  對  人  台灣萊默耳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盧慧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

態之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96年5月4日起受僱於相對人，

    擔任技術服務副總經理，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116,000

    元。被告竟於112年11月30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為由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以該日為

    聲請人最後工作日。聲請人於112年12月12日以存證信函通

    知相對人願繼續提供勞務，然遭相對人拒絕，兩造業經行政

    調解不成立。相對人稱其有業務緊縮，然聲請人所屬部門自

    111年至112年累積訂單之金額較前一年有所成長，並無業務

    緊縮之情，且由物流部門主管兼任技術服務部門主管。又縱

    相對人確有業務緊縮之情，亦應優先採取其他手段，始符合

    解僱最後手段性，然相對人卻逕行資遣聲請人，自屬違法解

    僱，故兩造之僱傭關係應仍存在。另相對人為跨國企業，如

    繼續僱用聲請人並無何困難，且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出確認

    僱傭關係存在（下稱本訴事件）之訴，為此聲請人爰依勞動

    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聲請定相對人應繼續僱傭聲請人

    及應按月給付薪資之暫時狀態處分。並請求：相對人應於本

    訴事件終結確定前，依系爭勞動契約繼續僱用聲請人，並按

    月給付聲請人116,000元。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因向對人近年虧損，德國總部下達裁員計

    畫，聲請人及其他4名員工均依此裁員計畫遭相對人資遣，

    聲請人雖主張訂單金額有所成長，然相對人是否有獲利，尚

    須將營運成本支出、進出貨銷售狀況、及整體財務狀況為一

    體考量，並非僅以單一部門訂單金額增加，即遽認相對人並

    無業務緊縮之情，是聲請人之主張，要屬無據，顯無勝訴之

    望。又相對人資遣聲請人後，並未就聲請人職位另行招聘員

    工，而僅由物流部門主管兼任，是相對人亦無其他可迴避資

    遣之手段，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故兩造之傭契約已於

    112年11月30日合法終止。又相對人雖為跨國集團之台灣子

    公司，如集團整體營運不佳，相對人亦需遵從相關裁員計畫

    ，如要求相對人繼續僱傭聲請人，無疑強迫聲請人承擔經濟

    上之負擔，而影響相對人在亞太區市場之存續，相對人實有

    重大困難。加以聲請人並未就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有何防止

    重大損失或避免急迫危險之必要，且聲請人未釋明其資力有

    何不足維持基本生活所必要。並聲明：聲請人之請求駁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

    ，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為

    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49條

    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立法理由明載：勞動事件之勞工，通

    常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基於此項特性，於確

    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進行中，如法院認勞工有相當程度之

    勝訴可能性，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時，宜依保全

    程序為暫時權利保護。其規範旨趣非僅暫時性滿足勞工生活

    上之急迫需求，尚寓有使勞工繼續工作以維持其職業上技能

    及競爭力，涉及其工作權、人格權之保護。上開規定係斟酌

    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定，性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

    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必要性等要件之具體化，法院應就個

    案具體狀況，審酌勞工勝訴之望，及對雇主客觀上得否期待

    其繼續僱用之利益等情形，為自由之裁量（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抗字第1014號裁定參照）。

四、本件聲請人對相對人提起本訴事件，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

    1項規定，聲請命相對人於本訴事件判決確定前，應繼續僱

    用伊，並按月給付薪資116,000元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查

    ，相對人因業務緊縮，此有相對人歷年損益表、財務報告暨

    會計師查核報告在卷可稽（見本訴事件卷第21頁、41至60頁

    ），且相對人在此次裁員計畫中，除聲請人外，尚有合意資

    遣另外4名員工，並將聲請人之職務則由物流部主管即訴外

    人DENNIS兼任等情觀之（見本訴事件卷289至290頁），要難

    認相對人業務並無減縮之情。而聲請人僅以單一部門訂單金

    額尚有成長，即逕認相對人並無業務緊縮之情，是聲請人是

    否有勝訴之望，顯有疑義。又查，相對人已以每月平均工資

    138,584元為基礎，計算資遣費及預告工資予聲請人，足認

    聲請人遭資遣後持有高額現金，客觀上足以支應其於訴訟期

    間之一般生活所需，而無陷於急迫危險之情事。且相對人已

    將聲請人原職位改由物流部主管兼任，若令相對人繼續以原

    職位或相當之職位僱用聲請人，不僅紊亂相對人之組織架構

    ，客觀上亦增加其管理及人事成本，難謂相對人非顯有重大

    困難。綜上，將兩造之利益及不利益對比衡量，仍認聲請人

    就本訴事件有勝訴之望及相對人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

    均未予釋明，與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不符，爰以裁

    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經核於法並無不合。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5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勞全字第3號

聲  請  人  陳星同  

代  理  人  施宇宸律師

            何建毅律師

相  對  人  台灣萊默耳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盧慧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96年5月4日起受僱於相對人，擔任技術服務副總經理，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116,000元。被告竟於112年11月30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業務緊縮為由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以該日為聲請人最後工作日。聲請人於112年12月12日以存證信函通知相對人願繼續提供勞務，然遭相對人拒絕，兩造業經行政調解不成立。相對人稱其有業務緊縮，然聲請人所屬部門自111年至112年累積訂單之金額較前一年有所成長，並無業務緊縮之情，且由物流部門主管兼任技術服務部門主管。又縱相對人確有業務緊縮之情，亦應優先採取其他手段，始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然相對人卻逕行資遣聲請人，自屬違法解僱，故兩造之僱傭關係應仍存在。另相對人為跨國企業，如繼續僱用聲請人並無何困難，且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下稱本訴事件）之訴，為此聲請人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聲請定相對人應繼續僱傭聲請人及應按月給付薪資之暫時狀態處分。並請求：相對人應於本訴事件終結確定前，依系爭勞動契約繼續僱用聲請人，並按月給付聲請人116,000元。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因向對人近年虧損，德國總部下達裁員計畫，聲請人及其他4名員工均依此裁員計畫遭相對人資遣，聲請人雖主張訂單金額有所成長，然相對人是否有獲利，尚須將營運成本支出、進出貨銷售狀況、及整體財務狀況為一體考量，並非僅以單一部門訂單金額增加，即遽認相對人並無業務緊縮之情，是聲請人之主張，要屬無據，顯無勝訴之望。又相對人資遣聲請人後，並未就聲請人職位另行招聘員工，而僅由物流部門主管兼任，是相對人亦無其他可迴避資遣之手段，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故兩造之傭契約已於112年11月30日合法終止。又相對人雖為跨國集團之台灣子公司，如集團整體營運不佳，相對人亦需遵從相關裁員計畫，如要求相對人繼續僱傭聲請人，無疑強迫聲請人承擔經濟上之負擔，而影響相對人在亞太區市場之存續，相對人實有重大困難。加以聲請人並未就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有何防止重大損失或避免急迫危險之必要，且聲請人未釋明其資力有何不足維持基本生活所必要。並聲明：聲請人之請求駁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立法理由明載：勞動事件之勞工，通常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基於此項特性，於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進行中，如法院認勞工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時，宜依保全程序為暫時權利保護。其規範旨趣非僅暫時性滿足勞工生活上之急迫需求，尚寓有使勞工繼續工作以維持其職業上技能及競爭力，涉及其工作權、人格權之保護。上開規定係斟酌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定，性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必要性等要件之具體化，法院應就個案具體狀況，審酌勞工勝訴之望，及對雇主客觀上得否期待其繼續僱用之利益等情形，為自由之裁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014號裁定參照）。

四、本件聲請人對相對人提起本訴事件，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聲請命相對人於本訴事件判決確定前，應繼續僱用伊，並按月給付薪資116,000元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查，相對人因業務緊縮，此有相對人歷年損益表、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在卷可稽（見本訴事件卷第21頁、41至60頁），且相對人在此次裁員計畫中，除聲請人外，尚有合意資遣另外4名員工，並將聲請人之職務則由物流部主管即訴外人DENNIS兼任等情觀之（見本訴事件卷289至290頁），要難認相對人業務並無減縮之情。而聲請人僅以單一部門訂單金額尚有成長，即逕認相對人並無業務緊縮之情，是聲請人是否有勝訴之望，顯有疑義。又查，相對人已以每月平均工資138,584元為基礎，計算資遣費及預告工資予聲請人，足認聲請人遭資遣後持有高額現金，客觀上足以支應其於訴訟期間之一般生活所需，而無陷於急迫危險之情事。且相對人已將聲請人原職位改由物流部主管兼任，若令相對人繼續以原職位或相當之職位僱用聲請人，不僅紊亂相對人之組織架構，客觀上亦增加其管理及人事成本，難謂相對人非顯有重大困難。綜上，將兩造之利益及不利益對比衡量，仍認聲請人就本訴事件有勝訴之望及相對人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均未予釋明，與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不符，爰以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經核於法並無不合。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5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